
漯河市郾城区2026年小麦 “一喷三防” 防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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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签订单位：

漯河市金鑫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6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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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后， 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 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

承担违约责任。

第八条争议的解决

1、 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 由签订地双方认可的技术单位进行质量鉴

定，双方无条件服从该鉴定的结论；

2、 执行本合同发生纠纷，当 事人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时，任何

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监督和管理

1、合同订立后，双方经协商一致需变更合同实质性条款或订立补充合同的，

应先征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同意， 并送其备案；

2、 甲乙双方均应自觉配合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如实反映情况， 提供有关资料； 否则，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叁份、 乙方壹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供货单位 (乙方) : 漯河市金鑫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采购单位、(甲方)

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 钱小莉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工行漯河市铁东支行

账号： 1711020819200069753

2026 年 3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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